
关于新型零售业态对专卖管理工作的几点影响及对策

江苏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

【摘 要】新型零售业态近年来发展快速，呈现出较好的成长性。它们比传统零售业态有更强的市场掌控能力，

在当地市场有很强的影响，这对我们专卖管理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这个意

义上说,专卖管理工作应该策应变化的零售业态形势，变则通,变则进。 

  我们认为对于新型零售业态的管理，主要是以许可证管理工作为抓手，严格市场准入，突出事前审批机制管理，完善事

中、事后监督管理，区别不同业态，实施差异化服务管理的方法，从而有效控制零售终端，为建立全国性的大市场、大流

通提供坚实的管理基础，最终切实做到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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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又是商业零售业的兵家必争之地，江苏一直受到各路商业零售“诸侯”的特别眷顾：

无论是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隆抑或是苏果、华联等本土零售巨头，莫不对这块沃土情有独钟。去年12月11日，我国对

外资零售商业全面开放的闸门彻底开启，一时，诸多外资、本土大型超市强攻一级城市，抢滩二、三级城市，战火甚至蔓

延到各县级城市，江苏的零售业态格局转瞬巨变。这些新型零售业态的发展，对推动烟草营销工作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

响，同时，由于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其合法经营的外衣，凭借其先进的物流、联络工具，组成地下卷烟销售网络，进行不法

经营，给正常的卷烟经营秩序和销售网络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姜成康局长在全国烟草专卖局长座谈会上指出“零售终端是烟草系统连结消费者的桥梁，要从提高烟草系统市场控制

力，巩固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努力做到“两个切实维护”的高度重视零售终端工作。”为此，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省局

专卖处组织相关人员组成调研小组，以走访市场、调查资料、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予以了认真调研，对新型卷烟零售业态进

行了详细调查。现将我省零售业态变化对专卖管理工作的影响及对策总结如下： 

  一、我省卷烟零售业态变化情况概况 

  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省新型卷烟零售业态的基本情况为： 

  新型零售业态总数9099家。其中超市4610家、连锁超市1783家、购物中心79家、仓储式会员店16家、专卖(专营)店

2611家。其中，仅南京主要新型业态零售店就有1917家。南京主要新型业态卷烟零售店超市266家，连锁超市266家，购

物中心22家，仓储式会员店13家、专卖(专营)店1554家。 

  从调研情况来看，我省卷烟零售业态呈现如下发展态势： 

  1、新型零售业态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总体上呈稳步上升趋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苏南地区大于苏中地区，

苏中地区大于苏北地区。苏南地区新型零售业态占零售户的比重将近16％；苏中地区新型零售业态占零售户的比重将近

12％；苏北地区新型零售业态占零售户的比重将近9％，虽然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特别是超市

始终保持在20％以上的增幅。 

  2、食杂店仍然是专卖管理和卷烟营销工作的重点，零售业态仍以食杂店为主，但占零售户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消费

群体的分层化，偏好的多样性、消费行为的多元化特征都决定了食杂店仍然是专卖管理工作和卷烟营销工作的重点。 

  3、新型业态扮演重要角色。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便利店、专业店和大型超市等新型零售业态在卷烟销售中，扮演

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卷烟销售量方面，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的比重04年比03年大约增加了13个百分点；  

  4、传统零售业态引入新型零售业态，呈相互渗透与融合之势。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部分传统零售商户，纷纷引入

其他业态的优点，各取所长，业态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一大特点。 

所以说，从江苏市场来看，新型零售业态的变化可以用如下几句话形容：绝对数量较小，但绝对销量较大；地理分布不

均，但上升势头很快；经营者守法意识较高，但个别业态违法经营案件有所上升。上述零售业态的变化，也给我们专卖管

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卷烟零售业态变化给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专卖经营带来的影响 



  以超市、连锁超市、购物中心、仓储式会员店、专卖(专营)店为代表的新型零售业态，资金实力雄厚，经营规模大，

经验丰富，管理先进，现阶段数量较少，但呈现出较好的成长性。它们具有完整、规范的法人管理体制，有自己的销售网

络和队伍，有较强的分销和配送能力，遵从快速的经营理念，经常主动深入市场，采购过程专业化、结算程序化，服务客

户质量较高，有很强的市场掌控能力，在当地市场有很强的影响。这对我们专卖管理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专卖管理队

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积极因素 

  1、有利于稳定市场秩序。便利店、超市、专业店等新型业态的卷烟零售店，一般来说，他们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市

场，有相对稳定的目标顾客，十分重视经营信誉。同时他们的经营者也一般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因此，这些新型业态的

卷烟零售店在卷烟经营过程中，基本都能做到守法经营，不卖假冒烟，不卖走私烟，不乱渠道进货，从烟草公司购进。与

此同时，他们在执行烟草公司零售指导价方面往往也能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卷烟零售价格到位。所以说，涉及卷烟零售

新型业态的发展变化，对卷烟零售市场秩序的稳定将起到越来越明显的积极作用。 

  2、有利于推动管理服务创新。便利店、超市、专业店等涉及卷烟零售的新型业态的经营者，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

经营理念，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思维比较超前，对新鲜事物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对我们的诚信等级管理、合理化布局等

专卖管理工作会经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业态的经营者一般都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在其经

营场所，往往都安装了电话，有的还配备电脑。因此，像便利店、超市、专业店等涉及卷烟零售的新型经营业态的出现和

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我们专卖管理工作中的服务创新，更有利于我们积极开展服务创新。 

  3、有利于维护零售户利益。便利店、专业店、超市、大型超市等新型卷烟零售业态的经营者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市

场竞争，他们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从而设立满足卷烟消费者需求的经营业态，这可以充分说

明这些业态卷烟零售店的经营者具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所以说，便利店、专业店、超市、大型超市等

新型卷烟零售业态的产生，是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 

  (二)消极影响 

  1、对专卖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们专卖管理人员长期以来面对的是经营者素质

不高，经营能力不强的食杂店、路边店，对我们专卖管理工作也没有什么先进的、较高的要求。没有外在需求，加之缺乏

内在动力。随着超市、大型超市和专业店等新型卷烟零售业态的发展和壮大，新型零售业态业主普遍经营素质较高，又具

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法律意识，对这些业态进行服务管理时，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能力要求较高。其卷烟经营中

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较之一般食杂店更为隐蔽，这就对我们专卖管理工作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在法律法规宣传、

服务零售户等方面我们个别地区还存在滞后和不适应的地方。 

  2、个别类型的零售业态违法经营案件呈上升态势。总体来说，新型零售业态的经营行为是合法的，新型零售业态主

要的违法经营群体主要集中在专卖(专营)店，具体表现在：一是执行零售指导价不规范，扰乱了卷烟市场经营秩序。货源

紧张之时，凭借货源优势，加价销售；销售淡季之时，则又低价销售；二是存在回收卷烟违法经营行为；三是容易成为不

法烟贩的下水道，有些则自身即为贩假售假主体；四是容易成为无证户的供货主体。 

  3、容易形成卷烟销售的网中网。由于新型零售业态特别是连锁店一般有若干个店面，容易造成货源集中到一个店面

进行销售，导致“拆单销售”和“变相批发”等违法、违规行为，容易形成业态体系内的配货、调剂网络。 

  4、由于新型零售业态处于烟草供应链的终端，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较强，且新型零售业态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物流配送

中心、布局合理且有辐射能力强大的自有网络，容易成为国内外烟草企业争夺的对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新型零售业态

还可能为不法烟贩所用，成为售假的生力军。 

  三、基本对策及几点建议 

  不管何种零售业态，均由当地烟草公司访销配送，而访销配送的真正目的则在于有效控制零售终端，从而建立全国性

的大市场、大流通，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作为专卖管理执法部门，我们认为对于新型零售业态的管理，也就是探索如何强

化对于零售业态的通盘掌握和有效控制，我们认为主要采取以下办法：以许可证管理工作为抓手，严格市场准入，突

出事前审批机制管理，完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区别不同业态，实施差异化服务管理的方法。  

  一是以许可证管理工作为抓手，做好各类业态的市场准入工作。在审批、发放许可证的环节，对于不同业态，根据其

经营规模、区域影响力等因素，在合理布局管理工作中，要予以列举规定，区别对待，其中，对于超市、连锁经营门店，

一定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一证一址，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关协议和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领域管理办法》(商务

部令 [2004]8 号)规定，一律停止办理外资经营卷烟零售许可手续。 

  二是加大专卖(专营)店的管理力度，密切关注其经营行为。近年来，在一些城市、乡镇出现了大型个体经营户收购若

干家烟店，自发组成烟酒联营店，操控了部分零售渠道，存在不规范经营的行为，其中，我省还碰到许多起浙江籍贩假售



假分子大肆盘购烟店进行违法经营的案件。对这类存在劣迹的“新型业态”，我们必须加强专卖管理，密切关注其经销卷

烟的流向，杜绝“拆单销售”和“变相批发”，严厉打击这一贩假、售假的重要通道，该取缔的予以坚决取缔。 

  三是关注成长型业态，打造利益共同体，寻求紧密合作。连锁超市、仓储式会员店、便利店是我省卷烟市场上发展最

迅速、前景最良好、守法程度最好的零售业态，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持两种观点者较多，一是“压”，货源少一点，服

务少一点，管理多一点，避免将来分庭抗礼局面；二是“放”，他们有配送网络、物流车辆，由其一头进货，分头配送，

可以减少我们的经营成本。我们认为，由于这些业态经营者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政治地位，具有较强的卷烟经营

能力，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销售网络，对于这些业态的管理，在专卖制度下，过多的担心和粗放的管理是不切实际的，需要

以发展、战略的眼光加大与他们的合作，探索符合现状的物流、营销新模式，打造利益共同体，才能有利于整个烟草行业

的和谐发展。 

  四是扶持食杂店等传统零售业态，充分考虑弱势群体利益。专卖管理的实践证明，中小型食杂店这些普通业态守法经

营程度高、服务对象面广，不仅是卷烟销售的中坚力量，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积极因素，虽然这些业态

近些年呈下降趋势，但是，我们仍要以积极扶持的态度，重视其需求，加大服务水平，促进其发展。 

  五是充分发挥新型零售业态的优势，有效发挥其宣传法律法规、彰显专卖管理服务新型执法理念的作用。新型业态规

范的经营场所和特色的经营方式为我们延伸专卖管理执法内涵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可利用购物中心、仓储会员店、连

锁店等客流量大、消费层次多的特点，在特定时期，以形式活泼、内容新颖的宣传单、张贴画等宣传媒介，宣传国家烟草

专卖相关法律、法规、管理规定，这样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广泛需求，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新

型零售业态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加强信息共享，及时了解和分析市场的最新动态。 

  六是依靠新型业态管理者特殊的影响力，探索建立一个卷烟零售信用协会，凭借其力，建立行业自律组织，由烟草、

工商等执法机关定期发布诚信烟草零售商目录，以媒体的号召力、宣传力增加守法业态的美誉度，曝光非法经营业态的违

法经营行为。 

  七是规范货源供应工作，防止货源供给倾斜过度，出现大批量卖烟的变相批发行为，避免出现新型业态享受过多的服

务特权，维护其他中小零售户的利益。 

  新型零售业态的产生、发展、衰退受市场规律影响，非人为因素所能左右，对其不能一味的打压和放任，各级烟草专

卖管理部门只有积极、慎重、详细地研究零售业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注重研究分析当地卷烟市场的变化，并积极改进管理

理念和服务模式，才能全面巩固和提高中国烟草的整体竞争实力，切实做到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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